
法規名稱：菸害防制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2 月 15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第 3 條
 

1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菸品：指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他含有尼古丁之天然植物為原料，製成可供吸用、

嚼用、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紙菸、菸絲、雪茄及其他菸品。

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

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

三、吸菸：指吸用、嚼用、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菸品之行為。

四、菸品容器：指向消費者販賣菸品使用之所有包裝盒罐或其他容器。

2  攜帶已點燃或已啟動使用功能之菸品，視為前項第三款之吸菸。
 

   第 二 章 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4 條
 

1  菸品應徵健康福利捐，其金額如下：

一、紙菸：每千支新臺幣一千元。

二、菸絲：每公斤新臺幣一千元。

三、雪茄：每公斤新臺幣一千元。

四、其他菸品：每公斤新臺幣一千元或每千支新臺幣一千元，取其高者。

2  前項健康福利捐金額，中央主管機關及財政部應每二年邀集財政、經濟、公共衛生及相

關領域學者專家，依下列因素評估一次：

一、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其罹病率、死亡率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二、菸品消費量及吸菸率。

三、菸品稅捐占平均菸品零售價之比率。

四、國民所得及物價指數。

五、其他影響菸品價格及菸害防制之相關因素。

3  第一項金額，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財政部依前項規定評估結果，認有調高必要時，應報

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審議通過。
 

第 5 條
 

1  菸品健康福利捐應用於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補助醫療

資源缺乏地區、罕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中央與地方之菸害防制

、衛生保健、社會福利、私劣菸品查緝、防制菸品稅捐逃漏、菸農與相關產業勞工之輔

導及照顧；其分配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2  前項所定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及經濟困難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代徵之；其繳納義務人、免徵、退還

、稽徵及罰則，依菸酒稅法之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菸品之管理
 

第 7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菸品，業者應於製造或輸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健康風險

評估審查，經核定通過後，始得為之。

2  經向中央主管機關依法完成申報之菸品有新發現健康風險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

其應於一定期限內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並應限期命業者回收及停止製造、輸入；申

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未經核定通過者，限期命其回收或銷毀並禁止製造、輸入。

3  前二項所定應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菸品（以下稱指定菸品），其健康風險評估審查

之申請程序、應備文件與資料及必要之組合元件、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範圍與審查程序、

上市後監視與管控機制、核定之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  指定菸品經扣押或扣留於海關者，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後三個月內未申請健康風險

評估審查，或已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而未經核定通過者，得由原扣押或扣留海關逕予

銷毀。

5  前項扣押或扣留於海關之指定菸品，其攜帶或輸入者得於該指定菸品經核定通過健康風

險評估審查後三個月內領回；屆期未領回者，原扣押或扣留海關得逕予銷毀。
 

第 8 條
 

販賣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

二、開放式貨架或其他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之方式。

三、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二十支及其內容物淨重低於十五公克之包裝方式。但雪茄、

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不在此限。
 

第 9 條
 

1  菸品、品牌名稱及其容器，不得使用或加註淡菸、低焦油或其他有誤導吸菸無害健康或

危害輕微之虞之文字及標示。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使用之

品牌名稱，不適用之。

2  菸品容器最大正面及反面明顯位置處，應以中文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之警示圖文及戒菸相

關資訊；其標示不得低於該面積百分之五十。

3  前項警示圖文、戒菸相關資訊標示之方式、內容、位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1  菸品不得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使用之添加物。

2  菸品所含尼古丁、焦油，不得逾最高含量，並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但專供外銷

者，不在此限。

3  前項尼古丁、焦油之最高含量、檢測方法、含量標示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1  菸品製造及輸入業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菸品之下列資料：

一、成分、添加物及其相關毒性資料。

二、排放物及其相關毒性資料。

2  前項申報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主動公開，並得派員取樣檢查（驗）或要求提供原

始檢驗紀錄或其他相關資料；製造及輸入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3  前二項應申報資料之內容、時間、程序、檢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2 條
 

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

、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

紀錄物宣傳。

二、以採訪、報導介紹或假借他人名義之方式宣傳。

三、以折扣方式銷售或搭配其他物品作為贈品或獎品。

四、作為銷售物品、活動之贈品或獎品。

五、與其他物品包裹併同銷售。

六、將菸品以單支、散裝或分裝方式分發或兜售。

七、以相同或近似其品牌名稱、商標之名義或形式，贊助任何事件、活動或為宣傳。

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演講會、體育活動、公益活動、宣稱通

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或其他方式為宣傳。

九、以推銷或促進使用之目的，對任何事件、活動，或自然人、法人、團體、機構或學

校，為直接或間接捐助。

十、以多層次傳銷方式促銷。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方式。
 

第 13 條
 

1  販賣菸品之場所，應於明顯處標示第九條第二項前段、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十七條意旨

之警示圖文。

2  展示菸品或菸品容器，應以使消費者獲知菸品品牌及價格之必要者為限。

3  前二項標示、展示之範圍、內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 14 條
 

營業場所不得為促銷或營利目的免費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
 

第 15 條
 

1  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

一、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近似之糖果、點心、玩具或其他物品。

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三、未依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或其必

要之組合元件。

2  任何人不得使用類菸品及前項第三款之指定菸品。

3  主管機關辦理前二項所定事項之調查時，得要求相關機關、機構、團體、法人或個人

，提供各該有關產品之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及其他有關事項之文件、

資料。被要求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4  主管機關辦理第八條或第十二條所定事項之調查，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四 章 特定人吸菸行為之禁止
 

第 16 條
 

1  未滿二十歲之人及孕婦，不得吸菸。

2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成年人吸菸。
 

第 17 條
 

1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滿二十歲之人，亦不得以強迫、引



誘或其他方式使孕婦或未滿二十歲之人吸菸。

2  前項供應者屬菸品販賣業，且有難以辨識消費者之年齡情事時，應要求其出示足資證明

年齡之文件；消費者拒絕時，應不予販售。
 

   第 五 章 吸菸場所之限制
 

第 18 條
 

1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一、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居家式托育服務場所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

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二、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但老人福利機構之

室外場所與設有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不在此限。

四、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五、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遊覽車、車站及旅客等候室。

六、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易爆物品之場所。

七、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八、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及電梯廂內。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場所。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酒吧、夜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場所。但於該場所內

設有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或雪茄館，不在此限。

十二、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內場所與經各級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2  前項所定禁止吸菸之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

之器物。

3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款但書之室內吸菸室，其面積、設施、設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設

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1  下列場所，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外場所。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2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區外不得

吸菸意旨之標示；且除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3  第一項吸菸區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

二、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且不得設於人員往來必經之處。
 

第 20 條
 

1  第十八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以外之場所，經所有人、負責人或管理人指定禁止吸菸者

，不得吸菸。

2  孕婦或未滿三歲兒童在場之室內場所，不得吸菸。
 

第 21 條
 

於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禁止吸菸場所吸菸或未滿二十歲之人進入吸菸區，該場所負責人

或從業人員應予勸阻；在場之其他人亦得予勸阻。
 



第 22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之禁止吸菸場所與吸菸區之設置

及管理事項，應定期派員檢查；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六 章 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 23 條
 

各機關學校應積極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宣導。
 

第 24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醫事機構及公益團體提供戒菸服務，並得予以補助。

2  各級主管機關得對前項績優醫事機構及公益團體予以獎勵。

3  第一項受指定醫事機構、公益團體之資格、得辦理之服務範圍、補助之方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電視節目、視聽歌唱、戲劇表演、運動表演或其他表演，不得特別強調吸菸之形象。
 

   第 七 章 罰則
 

第 26 條
 

1  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屆期未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製造、輸入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製造、輸入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

2  製造或輸入業者以外之人，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屆期未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者，按次

處罰。
 

第 27 條
 

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廣告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
 

第 28 條
 

菸品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十二條各款促銷或廣告方式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 29 條
 

1  菸品製造或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回收或退運；屆期未回收或退運者，按次處罰，違規之菸品沒入並銷毀之

：

一、未於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所定期限，回收或銷毀該指定菸品。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不得使用或加註文字或標示之規定。

三、違反第九條第二項標示面積之規定。

四、違反依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示之方式、內容或位置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禁止使用添加物規定。

六、違反依第十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尼古丁、焦油含量標示方式之規定。

2  販賣之菸品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五款情形，經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3  販賣之菸品有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或第六款情形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第 30 條
 

1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

組合元件。

2  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前項各款廣告之一者，併處罰廣告委託人。
 

第 31 條
 

製造業、輸入業、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

組合元件。
 

第 3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屆期未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販賣、展示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販賣、展示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
 

第 33 條
 

1  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違反第十二條各款規定之一，製作廣告或接受傳播或刊載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

罰。

2  委託製作、傳播或刊載前項廣告者，併處罰廣告委託人。
 

第 34 條
 

菸品製造業、菸品輸入業、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違反第十二

條各款促銷或廣告方式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 35 條
 

1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辦理申報，或違反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申報內容、時

間或程序之規定，或申報之資料虛偽不實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2  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為之取樣檢查（驗）、要求提供原

始檢驗紀錄或其他相關資料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36 條
 

1  製造或輸入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近似之物品者，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2  依前項規定處罰鍰者，並應令其限期改善、回收、銷毀或退運；屆期未改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按次處罰。
 

第 37 條
 

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供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供應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

三、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滿二十歲之人

，或以強迫、引誘或其他方式使孕婦或未滿二十歲之人吸菸。

2  營業場所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滿二十歲之人，處罰其負責人。
 

第 38 條
 

販賣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或販賣菸品之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八條所定禁止之方式販賣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明顯處標示警示圖文。

三、違反依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示、展示之範圍、內容或方式之規定。
 

第 39 條
 

營業場所違反第十四條規定免費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40 條
 

1  禁止吸菸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場所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未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供應與吸菸有關之

器物。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未於所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

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意旨之標示；或於吸菸區外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三、設置吸菸區違反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2  於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場所或第十九條第一項不得吸菸之場所吸菸者，處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3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使用類菸品或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指定菸品者，處新臺幣二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第 41 條
 

1  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2  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規避、妨礙或拒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規定

所為檢查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
 

1  未滿二十歲之人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吸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

期接受戒菸教育；未成年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

2  未滿二十歲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前項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

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行為人為未成年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3  第一項戒菸教育之實施方式、內容、時數、執行單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
 



違反本法規定，經依第二十六條至前條規定處罰者，得併公布被處分者及其違法情形。
 

第 44 條
 

本法所定罰則，除第三十五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處罰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罰之。
 

   第 八 章 附則
 

第 45 條
 

依第四條規定徵收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用於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之部分

，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基金，辦理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相關業務。
 

第 4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7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